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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 容 简 介

本书是一部关于美国英语史专题的论著，国内学

界少有论述。作者以马克思主义历史研究方法为原

则，将历史文化与语言相结合，综合研究了美国英语

的发端和演进历程。全书详尽考察了美国移民与美

语融合的关系，北美英语的移植和变化，印第安语言、

黑人语言、西欧语言融入美语的特色，美语形成的历

史背景，以及美语创新与最终形成的重要标志。全书

语言流畅，论证充分，是一部水平较高的学术著作，亦

是英语、历史等专业高年级学生的首选语言学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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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庆余

　　蔡昌卓博士著《美国英语史》一书是我国学术界在英语研究领域
的一项新的成果。正如作者所说，语言学家对美国英语的研究一般
地使用语言学的方法，重点对语音、词汇、语法等语言现象加以辨析
对照，以此证明美国英语是英语的一种变体。《美国英语史》则是用
历史文化与语言相结合的方法来探讨美国英语的形成与特征。许多
语言学家认为，继承与创新是美国英语的基本特征。本书用上述方
法进行研究后，认为继承、融合与创新才是美国英语的基本特征。继
承是美国英语来源之本，语言的融合与创新则贯穿在整个美国历史
上，至今这个过程还在继续，但融合主要是发生在殖民地时期，而创
新主要是在建国以后的一个多世纪里。因此本书把研究范围集中在
这两个时期。

来自英伦三岛的移民是北美居民的主体。此外，来自欧洲大陆
的移民、从非洲作为奴隶掠夺而来的黑人、美洲土著居民印第安人都
占有一定的数量。当他们共同生活在北美这块土地上时，第一件事
就是对话，保持语言上的接触，这就发生了语言交融的问题。在人数
上与社会地位上占优势的英裔美国人吸收了其他民族的语言因素，

特别是词汇，来丰富与改善自己的语言，使英语变得更有活力，更能
成为实际生活的工具，同时，英裔美国人又把这融合中的英语强加给
其他各族裔居民，成为北美各族裔的共同语言。这一过程就是本书
所称的语言融合。无疑，经过这一融合后的英语，与第一代移民从英
国带来的英语是大不一样了。它确是英语的一种变体。书中对英语
如何与早期西欧移民各种不同语言的融合、对印第安语的融合以及
黑人英语的产生，做了比较深入的阐述。值得指出的是，作者把这一
融合作为同化的一部分来对待，是按“盎格鲁撒克逊遵从”的模式同



化非英裔民族的一个重要方面。对这些非英裔民族的来由与文化特
征所作的、读来饶有兴趣的叙述也并非多余的笔墨，倒是有助于我们
理解语言融合背后的文化交融与各少数族裔在美国英语与美国主流

文化的形成中所作出的贡献。
形成美国英语的又一个主要因素是美国人在语言上的创新。众

所周知，美国人是一个勇于创新的民族。二百多年来，美国经济与技
术的进步有赖于它的创新精神。美国英语的形成也是出于这个民族
的创新精神。《美国英语史》一书对此作了详细的阐述，它告诉我们，
开国元老是怎样追求民族语言独立与创新的，它还告诉我们普通老
百姓在日常生活中创造的方言与俚语又是怎样丰富英语的内容与树

立新的语言风格的。
用历史文化与语言相结合的方法研究美国英语，我认为，是本书

的可贵之处。语言是文化的载体，是人们交流的工具。既然如此，研
究一种语言就离不开其发生的特定社会环境，离不开这个民族的历
史文化。一部语言史就是一种语言在特定的社会环境中发生与演变
的历史。把历史文化与语言相结合就是从美国历史上来研究英语的
演变，从语言融合与创新来反映美国历史文化。本书在探索美国英
语的形成时，实际上展示了美国社会的一个重要侧面，从语言这一重
要方面来反映美利坚民族的形成与美利坚文明的兴起。如果没有殖
民时期的语言融合，让英语成为北美各族裔的共同语言，那么，怎么
谈得上一个民族的形成。殖民地时期与早期美国的大熔炉的形成，
首先是由于英裔美国人成功地融合其他各族裔语言的优秀成分，并
使他们接受英语成为北美各族人民的共同语言。著名华裔学者唐德
刚教授在论述中国历史上的民族融合时，曾精辟地指出，“其中关键
之所在便是语言。”（《胡适杂忆》，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第一
版，第１３９３页）《美国英语史》一书的大量论述使我们相信，美利坚民
族亦然。在北美这块土地上形成了一个新的民族———美利坚民族，
关键在于语言，在于成功地进行了语言的融合，而由英裔美国人完成
这一语言的融合，也就决定了美国文明将是英裔美国人为主导的白
人文明。像语言学家惯于用语言学的方法研究语言，历史学家也往
往撇开语言去讲历史，一般的美国早期史著作很少谈到语言的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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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其与美利坚民族形成的关系。《美国英语史》一书为我们在这方面
提供了宝贵的资料与思想养料。本书不仅对促进英语史的研究，而
且对拓宽美国早期史的研究领域作出了学术上的贡献。

《美国英语史》一书用历史文化与语言相结合的方法进行研究，
是与作者从事英语教学与接受史学训练这双重阅历分不开的。昌卓
从事英语教学已１５年之久。他从广西师范大学外语系毕业后，即从
事大学英语教学，从此，边教书，边写作，曾编过３部英语词典，１
部黑人英语词典，出版过十余部重要的英语教材和学术著作，做了
一定的学术积累，在我国外语界已有一定的影响。任广西师大大学
外语部主任期间，被推选为教育部全国大学外语教学指导委员会委
员，成为该委员会中最年轻的一员，负责民族边远地区大学外语指
导工作。就在这时，他做出了一个对他一生也许是至关重要的选
择———读博士学位。我给博士生开设了三门关于美国研究的课程。
其中一门是讨论课《美国名著选读》，记得昌卓这一届重点读丹尼尔
·布尔斯廷的名著《美国人》（三卷本），用了大半学期逐章逐节地进
行讨论。
布尔斯廷是当今美国史学大家。他的《美国人》（三卷本）在学术

界享有盛誉，被公认为高水平、有代表性的学术著作。布尔斯廷是一
位环境论者，他强调了环境对缔造美国文明的影响。一部美国史（用
他的书的标题是：开拓历程、建国历程、民主历程）是英裔美国人对北
美自然与人文环境发出的挑战所作出的应战。在这挑战—应战的过
程中，美国文明得以形成与不断演变。布尔斯廷也非常重视在新环
境中美国人的语言特征。《美国人》每一卷都有专门章节论述美国人
的语言颇有独到之见。我注意到，昌卓在读这门课时，发言不多，只
看他低着头，不断在黑皮面笔记本上写些什么，总是写些心得与课
堂笔记吧！有一次，他还把他的同室好友、魏良教授的博士生田卫
疆请来听我讲开拓历程中的美国西进问题。课后，他对我解释说，
卫疆是研究西北少数民族史的，他想从美国对西部的开拓中得到些
启发。学中国史的，昌卓尚想到要从美国学术大家那里汲取智慧，
况他本人乎？

布尔斯廷的史学思想与在南京大学接受的学术训练，对昌卓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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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博士论文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美国英语史》一书的构思就是建
立在英裔美国人对环境的应战这一基本立论之上的。所谓融合与创
新即是面对多族裔与一个不同于英国和欧洲大陆的完全陌生的北美

新环境在语言上作出的反应，是形成一个新的语言变体以便适应新
环境建设新世界的过程。书中不乏引用《美国人》一书中的论述对美
国英语加以阐发。从某种意义上说，《美国英语史》一书是借用布尔
斯廷的环境论进行语言研究的一个尝试与突破。书中每一章节几乎
都值得深入研究，写成专著。可见，用新论说对这个领域进行研究大
有可为。
作为他的导师，我目睹昌卓的研究与写作过程，并与他做过不少

次的讨论，对他的开题报告与论文稿提出修改意见。不妨逗趣地说，
《美国英语的融合与创新》（这是博士论文的原名）的写作过程是作者
适应新环境，迎接环境挑战的过程。我是指他的写作环境。南京大
学学生的居住环境十分拥挤与简陋，自我本人的学生时代至今，几乎
少有改善。难怪莘莘学子望而却步，不敢继承这个艰苦奋斗的光荣
传统。昌卓则不然，他从广西桂林一个温暖舒适的家进入南大博士
生宿舍，一个三人合住的阴暗潮湿的房间。他曾想到过在校外租间
房子。但南大优良的学术传统与浓重的学术氛围对这个有志于学术
的人有很大的吸引力。清晨宿舍里传来朗朗的读书声，像是在提醒
他，黎明即起，用功读书。校本部各个系不断举办的学术演讲与文化
沙龙，向他频频招手，令他去那里长见识、受熏陶。他不舍得离开这
个地方了，终于在这里度过了三年的博士生的时光，完成他的博士论
文。我与昌卓三年相处，历历在目。与他讨论论文提纲与论文稿大
多是在他那禁闭窗户的陋室进行的，经常一谈就是几个小时。在享
用三元一盒的盒饭时，还有讲不完的话，真是“不尽在言中”。我们
相互勉励，为学术而奋斗，虽苦犹乐，其乐融融。我与昌卓，与众弟
子，也从此结下了深厚与纯洁的师生情谊。昌卓毕业后，回到广西
师大工作。他的职务更多了，而他的读书时间却相对减少了。我衷
心希望他早日见机挂冠，回到学术队伍中来。如他在本书绪论中所
说，他在完成论文期间，从国内外搜集了大量资料。事实上，这些
资料绝不是在一个短时期能消化得了的，恐怕大部分还来不及细

４ 美 国 英 语 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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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即使是读过了的，也可温故而知新。愿昌卓把美国英语的研究
继续下去。愿学界用历史文化与语言相结合的方法研究美国英语不
断取得新成果。

２００２年清明节
志于南京龙江寓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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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论

第一节　美国英语的概念与界定

关于“美国英语”，历来就有不同的说法。在殖民地时期，人们通
常用“北美英语”（ＥｎｇｌｉｓｈｉｎＮｏｒｔｈＡｍｅｒｉｃａ）或“殖民地英语”（Ｃｏｌｏ
ｎｉａｌＥｎｇｌｉｓｈ）统称；到了独立革命后，随着美国民族主义的兴起，美
国人则改称为“美利坚合众国的英语”（ＥｎｇｌｉｓｈｉｎｔｈｅＵＳＡ）或“美国
创用语”（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ｉｓｍ）；二战后，由于美国在各方面的实力的增强
和世界霸权地位的基本确定，美国人干脆启用“美国英语”（Ａｍｅｒｉ
ｃａｎＥｎｇｌｉｓｈ）或“美国语言”（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Ｌａｎｇｕａｇｅ）。由此可见，语言
的地位通常跟一个民族兴衰有着密切的关系。国家强大，在国际事
务中发挥主导作用，其语言则盛。美国英语即走过了从弱到强的发
展历程。然而，在整个历史过程中，英国人始终坚持自己的观点，并
不赞同美国人的种种说法，尤其对门肯倡导的“美国语言”和艾尔伯
特·马克华德特提出的“美国英语”较为反感。１９９８年，本人在英国
访问期间，曾多次与英国同行们探讨过这个问题，并在各地做了深入
的考察。在英期间，本人总感觉到这始终是一个对绝大多数英国人，
尤其是对上了年纪的或高层人士来说十分敏感和忌讳的话题。笔者
认为：多数英国人不承认“美国语言”和“美国英语”的提法。跟他们
一谈起这个话题，他们不是回避就是带着嘲讽，有些上层人士还模仿
美国腔相互间逗乐。以笔者看，这当中反映着英国人的轻蔑和对美
国的恐惧心理。在早期，当美国人倡导自己的民族语言时，英国人厌
恶地把它称之为“美国粗话”（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Ｂａｒｂａｒｉｓｍ），稍为友好的人
则说成是“美国腔”（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Ａｃｃｅｎｔ）或“美国方言”（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Ｄｉ
ａｌｅｃｔｓ）。对此，了解历史的人是能理解和同情的，故而也不足为怪。
早在１７８１年，美国著名学者约翰·威特斯奔牧师就提出了“美



国创用语”（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ｉｓｍ）这个概念，把它释义为“这个国家特有的
说话方式”。① 随后，著名语言学家皮克林将此明了化，并指出其主
要构成方式：１．“我们特有的某些新词。”２．“对于某些在英国仍使
用的旧词，我们赋与其新义。”３．“在英国早已废弃的但在我们中间
仍十分常用的词。”②

１８２８年，韦伯斯特在其《美国英语词典》的序言中也曾大胆提出
过这个概念，并就语言的统一性和差异谈了如下一些个人的看法：

语言是思想的表达方式；如果一个国家的人们不能保持思
想的统一性，那么就不会保持语言的统一性。而思想的统一性
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两国人们熟悉的事物或物品的共同特性。
但是，在天各一方的地球两端不可能找到这样的统一性。甚至
连有形的物体也不尽相同。这个国家与所有其他国家的主要区
别在于不同政体，不同的法律和不同的风格与习惯。③

著名语言学家约翰·法麦在其１８８９年出版的《美式新旧词汇》
中的序言对“美国英语”的概念做了全面而科学的界定：

美国英语可以解释为英国人认为不那么标准但在美国通用

的一种民族语言，然而，这个术语已开始融会了许多更广的含
义，它包括了日常的词语、适用于新生活所需要描述的在这块土
地上产生的新而合法的词语构筑、适用于在英国不再多见但在
美国常用的旧体词以及适用于西部生活特有的词语。④

法麦认为最能反映出美国英语特色的是它浩瀚的词汇，探究美
国英语的形成与发展首先要从美国特有的民族融合而来的语言多元

属性去分析，指出通过语言融合而借入的词语在美国英语中占有很
大的分量，他进而把美语词汇分为９大类：

１．美国特有的词语。２．殖民地融合而来的借用词语。３．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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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门肯：《美国语言》，阿尔弗雷德·克洛普公司，１９７７年英文版，第１０３页。

威廉·克雷吉与詹姆斯·胡尔伯特：《美国英语词典》，纽约，１９６５年英文版，序
言。

理查德·莫斯：《诺亚·韦伯斯特》，特涅出版公司，波士顿，１９８４年英文版，第９５
页。

约翰·法麦：《美式新旧词汇》，纽约，１８８９年英文版，序言，第２３页。



事物的名称。４．曲解的英语词语。５．在美国通用的英语废词。

６．美国人改造与润色过的英语词。７．各种时兴的短语，谚语，口头
语，方言词，行话和俚语。８．独特词。９．混杂词。①

①　约翰·法麦：《美式新旧词汇》，第２５—２６页。

②　侯维瑞：《英国英语与美国英语》，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版，第９页。

③④　彼特·斯特勒文斯：《英国英语与美国英语》，卡塞尔，伦敦，１９７８年英文版，第
２２页。

对美国英语概念之界定，最大胆的主张是美国著名作家和新闻
记者亨利·门肯提出来的。他的洋洋三大卷巨著《美国语言》（Ｔｈ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Ｌａｎｇｕａｇｅ）汇集了有关美国英语的丰富而有用的材料，
“其主张尽管颇有争议之处，影响却十分广泛，”②被称之为美国语言
的独立宣言。门肯把书名定为Ｔｈｅ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Ｌａｎｇｕａｇｅ，显然把美
国使用的英语看做一种独立的语言，他特别强调美国英语与英语的
差异。诚如门肯自己所说，他并不是一个语言学专家，而是一名对语
言问题有兴趣的记者，他的主张与其说是出于对语言学的探索，不如
说是出于民族发展的考虑。他所要申辩的是，人们在使用美国词语
的时候大可不必抱有比英国的口语、书面传统低一等的自卑感。可
以说，他关于“美国语”的观点目的是要在“美国人所使用的语言方面
发起另一场反殖民主义的斗争”。③对门肯的主张持不同意见的是美
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克拉普先生。他在门肯巨著第一卷出版的六年
之后，即１９２５年，出版了此后影响颇广的两卷本语言著作ＴｈｅＥｎｇ
ｌｉｓｈ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ｉｎＡｍｅｒｉｃａ。克拉普的这部专著深入研究了美国英
语的特有形式及其起源和沿革，不失为美国英语研究中第一部严肃
的学术著作。克拉普所取的书名与门肯的书名显然具有针对性。克
拉普并不赞同把在美国所使用的英语称为“美国语言”或“美语”，而
称之为“运用于美国的英语”。这个命名首先肯定了美国人所说的话
属于英语（ｔｈｅＥｎｇｌｉｓｈＬａｎｇｕａｇｅ），同时又加以限定，指出这是在美
国使用（ｉｎＡｍｅｒｉｃａ）的英语。克拉普明确地指出：“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ａｎｄ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ｓｔｕｄｙｂｒｉｎｇｓ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Ｅｎｇｌｉｓｈｉｎｃｌｏｓｅ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ｔｏｔｈｅ
ｃｅｎｔｒａｌ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Ｅｎｇｌｉｓｈ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ｔｈａｎｉｓｃｏｍｍｏｎｌｙｓｕｐ
ｐｏｓｅｄｔｏｅｘｉｓｔ．”④门肯断言英语正在背离它的“母株”，并且差异日
益加深；克拉普则认为在美国使用的英语与英国传统的核心依然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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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着密切的联系。

４ 美 国 英 语 史



　　本人认为，门肯对于美国英语及其地位的界定有言过其实之嫌，
克拉普却有些言犹不足之感。这是因为，在美国使用的英语与英语
传统的核心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却也含有许多源于美国独特的历史
环境和反映美国特有的文化传统的因素。克拉普的主张对英美语共
性强调有余而对差异因素则考虑不足。因此，在克拉普专著出版之
后，仍然有人探讨美国所使用的英语的地位问题，这一点可以从书名
的变化中得到反映。这期间关于美国语言方面影响最大的出版物无
疑要推威廉·克雷吉和詹姆斯·富尔伯特两人合编的Ｄｉｃｔｉｏｎａｒｙ
ｏｆ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Ｅｎｇｌｉｓｈ（１９３８—１９４４）。这部四卷本的词典至今依然
是对美国英语词汇最基本最可靠的汇集，它收录了起源于美国并在
美国具有特殊意义的词汇、短语与用法。这本词典首次运用了 Ａ
ｍｅｒｉｃａｎｉｓｍ这个名称，指出在美国环境里融合或创造的词语，包括
那些后来在世界通用的词语。此后，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Ｅｎｇｌｉｓｈ这个名称逐
渐为世界各地更多的人接受并使用。马克华德特在他的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Ｅｎｇｌｉｓｈ（１９５８）一书中指出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Ｅｎｇｌｉｓｈ这个名称十分贴切；

Ｅｎｇｌｉｓｈ一词表明它属于英语，排除了门肯所主张的将它当作一种独
立语言的可能；而修饰语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比起克拉普表示地点关系的修
饰语ｉｎＡｍｅｒｉｃａ具有更严密的限制意义，可以指出这种Ｅｎｇｌｉｓｈ的
文化和历史属性。我们在讨论运用于美国社会的英语时也使用 Ａ
ｍｅｒｉｃａｎＥｎｇｌｉｓｈ这个名称，这是指与英国英语（ＢｒｉｔｉｓｈＥｎｇｌｉｓｈ）相
比较，反映美国文化、历史和社会特定涵义，运用于美国的那种美国
标准语。
综上所述，本人这样认为：美国英语不是一门独立的语言，它来

源于英国英语，在北美洲特殊的文化、历史、社会环境里形成了自己
独特的形式和含义。用现代语言学的术语来说，美国英语是英语的
一种变体，是近四百年来英语应用于北美这个特殊的地理环境，受美
国社会多元文化影响以及不断创新而形成的一种变体。

第二节　美国英语研究概述

科学研究是一项承前启后的事业，后人的进步总是建立在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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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取得的成果之上。同理，从移民之邦的语言融合和语言创新作为
研究契点探析美国英语的形成与发展，追溯美国多元文化的起源，正
是我们将这项事业推向深入的基本前提。
关于这个课题的研究，在美国始于１８世纪末，当时迫于各种殖

民主义思想影响之客观原因，研究者不多，偶有文人业余从事之，故
而未产生什么社会效应；到１９世纪中叶时才开始引起美国的政治
家、史学家、作家和语言学家等民族主义者的重视与关注，职业研究
人员队伍规模不断壮大，研究成果也相对多了起来；到２０世纪时，由
于美国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的强大和世界霸权地位的确立，对
美国英语的研究变成热门，从而成为了一个国际性的显学，研究成果
繁多又精细。这对于本人从事该项研究课题来说，无疑将起到较大
作用。
早期从事美国英语研究的人都是出于个人的爱好，他们大胆借

鉴前人的理论与方法，对北美英语的新变化进行分析与总结，然而涉
及的内容通常限于语音与词汇两个方面。在殖民地时期，从事这项
研究工作贡献较大的应该是乔纳林·鲍彻尔牧师。他在日常生活中
认真观察新环境下的语言变化，不断收集原始资料，最后花了多年的
时间编写了一部《古体词和地方用语汇编》。其次就是约翰·皮克
林，他不仅研究过印第安语言，对北美英语的变化与发展也颇感兴
趣，所取得的成果也较前者多，其中较有影响的是他所著的《美国特
有语汇或单词短语汇编》。
杰斐逊总统从早年对印第安语的研究中获得了启示，从而开始

了他漫长的美国英语的研究，为民族语言的创建与维护尽了最大的
努力。作为美国哲学协会第三任主席，杰斐逊所作的贡献使他成为
美国语言史上不可或缺的角色。在论述民族与语言的关系时，杰斐
逊认为语言和民族是交织在一起的，民族进步了，语言也会随之发
展。语言作为民族的一个部分，“它忠实和全面地反映出民族的特
征。”①“美国的语言之所以称之为民族语言就因为它是美利坚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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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朱丽·安德森：《美国语言学（１７６９—１９２４）：批评史》，卢特勒治、彻普曼和贺尔有
限公司，１９９０年英文版，第５８页。



不可缺少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来源于人民，根植于民族之中，反
映了整个民族的历史发展进程和时代精神。”①谈到美国语言的起源
时，杰斐逊认为美国英语不仅仅来自英国英语，而且它是美国多民族
语言的融合体，先后从印第安语和欧洲大陆诸语言中吸收了许多有
用的营养，因此它不是英国英语的延续，而是新世界新国家民族融合
与创新发展的共同结晶，从而批驳了英国人对美国英语起源的种种
偏见。杰斐逊对美国民族语言的贡献不仅表现他在对英国的反驳和
对美国语言的维护方面，而且表现在他对美国民族语言的研究和支
持当中。在他的一生中，杰斐逊对美国语言形成与发展的研究兴趣
十分浓厚，投入也很多。他先从美国方言入手，研究方言的起源和对
美国英语的作用，认为各地的方言如同从其他民族借用的词语一样
都是美国民族特有的产物。

约翰·拉塞尔·巴特利特于１８４８年出版了他耗费多年心血编
写的《美国创用词词典》，并在序言中写道：尽管英国人攻击美国人
“曲解我们的方言并增添了一些无用的词汇，……作者相信，在全世
界没有任何地方的英语会比美国大多数人民群众的口头英语更为纯

正。”为了编写一本让英国人信服的《美国口语词汇》，他经常外出考
证和收集“美国一些地区出现的人民所有滥用语汇和妄用单词，以及
西部各州已采用的某些非常出色的和十分荒唐的语言形式”。他反
复解释说，他的注意中心是“口语或人们熟悉的语言”。②艾尔费雷德
·埃尔温博士是费城当时有权有势的人物，同时也是一位极有爱国
心的学者，他利用业余时间收集和研究美国创用语汇，并以此为依据
来抨击英国的反美势力。１８５９年，他在其巨著《美国创用语词汇表》

中收录了近５００条美国特有的词目，为美国英语的研究立下了汗马
功劳。查尔斯·阿斯托·布里斯特德是一位美国民族语言的坚定的
维护者和研究者。对于探险家创造的和边远地区居民及船夫们的古
怪而出格的词汇，他同马克·吐温、惠特曼、库柏和韦伯斯特等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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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尼尔·布尔斯顿：《美国人：建国历程》，三联书店，１９９５年版，中译本，第３３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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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一直持赞美态度。１８５５年，他在其论文《论美国的英语》中叙述
并维护了美国语言的特色。约翰·亚当斯在美国独立几年之后写信
给国会议长，建议国会成立一所“纠正、改进和确立英语”的委员会。
他说，“这将对各州的联合产生良好的促进作用，使整个北美大陆所
有地方的所有人，无论是在语言的准确意义方面还是在发音方面，都
有一个可遵循的公认标准。”①亚当斯认为，民族语言发展到一定程
度就需要有人对它进行规范，使之变得标准，尤其对美国这么一个外
来移民人口众多的合众国来说更为重要与迫切。到１９世纪３０年
代，一位德裔政治学家、《美国百科全书》主编弗兰西斯·里伯探索另
一研究途径来使美国英语成为全世界英语的新标准。他给美国政府
的主要领导人致信说，美国英语作为世界标准语言是天定之事，谁也
无法阻挡。他认为，英国英语自殖民时期移入美国以来，这种语言已
在美国这片神奇的土地上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已形成了自己独特的
语言系统，并在美国境内又形成了许多语言变体，这样英语和美语已
不再是一个民族的共同语言了，而是两个不同民族的两种语言。美
国语言已从英语的一个分支发展成一门独立的民族语言。对它进行
研究，探索其内在标准有助于这门语言走向世界。②他的这项建议如
被国会接受，则会起到两方面的作用，即确定美国英语的标准和扩展
美国英语在全球的影响力。③ 在这个民族主义高涨的时期，有一位
穷教师出身的语言学家，为美国民族语言的创立做出的贡献最大，他
就是著名的诺亚·韦伯斯特。１７８９年，韦伯斯特发表的《英语论文
集》集中体现了他对美国英语的独特见解和对美国民族语言发展方
向的关注。他早期编写出版的《美国拼写课本》取代了在美国横行已
久的陈腐老朽的英国课本，堪称美国建国伊始的一部标准的爱国主
义启蒙读物。最值得一提的是，韦伯斯特顶着巨大社会和经济压力，
花费了后半辈子心血研究和编写的《美国英语词典》（１８２８年），开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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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兰克·福里德尔：《弗兰西斯·里伯：１９世纪的自由主义者》，路易斯安那大学
出版社，１９４７年英文版，第４３页。



国英语辞书编纂之先河，一直被后人看做是美国英语形成的重要标
志，其贡献于美国英语“犹如塞缪尔·约翰逊之于英语”。①

２０世纪上叶是美国英语发展的顶峰时期，也被学者们看做是其
成熟时期。在这个时期，研究美国英语的学者大都是些教授和专业
研究人员，他们再也用不着花精力去与英国人争辩，而是理直气壮地
全身心投入自己的研究。当中最有影响的要数门肯、萨皮尔、布卢姆
菲尔德和乔姆斯基了。

门肯一直被人们尊为继韦伯斯特以来最伟大的民族语言先驱。

这位巴尔的摩市出生的新闻记者从１９１０年开始就已在收集英国语
言和美国语言两者差别的例子，到１９１９年终于写出了被誉为美国语
言宣言书的《美国语言》，该书于１９４８年完成了另外二卷。《美国语
言》是一个知识宝库，鼓舞着为大众化的美国语而奋斗的学者们。门
肯在书中为美国美语中醇厚的口语大唱赞歌，反对女教师使用的那
种精粹的所谓标准的语言。他认为，美国英语就是平民化的语言，是
美国人民不断流动与不断进取的结晶，其中充满了美国特有的民主
精神。门肯不是一位语言学家，而是一位对美国英语感兴趣并研究
的有强烈民族主义责任感和爱国心的新闻记者、作家和评论家。他
不是从语言学的角度去研究语言，而是从广阔的社会背景与历史变
迁来探析和总结美国英语形成与发展的过程和语言特征。因此，这
部巨著被人们认定为一部美国语言的百科全书，不少学者又把它看
做是一本很生动的美国家世小说：“主人公就是各种各样忙忙碌碌的
美国人民，他们使用词语作为武器与崭新的现实做不懈的斗争。”②

把门肯与韦伯斯特进行比较研究，本文认为，他们虽都是激进的民族
主义者，但所处的时代却完全不同：韦氏时代是美国民族主义刚刚兴
起的年代，美国从英国独立出来不久，但在思想文化上仍受英国殖民
主义桎梏。韦伯斯特作为一个爱国斗士研究和总结美国英语的形成
及早期特征，为的是建立和维护正在形成的民族语言，以反击英国人

９第一章　绪　　论

①

②

乔那森·格尼：《追逐太阳》，伦敦，１９９３年英文版，第２３５页。

丹尼尔·布尔斯顿：《美国人：民主历程》，三联书店，１９９５年版，中译本，第５１２
页。


